[bookmark: _GoBack]桦南县促进鹅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好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加快我县大鹅特色产业发展，扩大我县大鹅产业规模，延伸产业链条，提升产业效益，推动我县大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，结合县域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实施范围及实施期限
在全县范围内实施，实施期限为三年（2026—2028年）。
二、补助对象、条件及标准
（一）补助对象
2026年1月1日—2026年10月15日期间，实际出栏商品鹅达到20000只（含）以上的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。符合黑龙江省商品鹅出栏补助标准的，在享受省级补助的同时给予县级补助。2026年10月16日至下年度10月15日期间出栏量达到补助条件的，可申报下年度商品鹅补助。
（二）补助条件
1.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主体需具备年出栏商品鹅20000只（含）以上的基础条件。其中企业、合作社需注册成立1年以上，采取统一生产经营管理，统一财务账户管理且能提供一年以上业务经营资金流水明细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。
2.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养殖情况需由县、乡、村三级联合现场检查并出具签字意见，留存现场视频、照片及定位等佐证资料。
3.商品鹅出栏数量以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出具的《动物产地检疫》数据为准。
4.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需建立完善的畜禽养殖档案，内容包括品种、来源、数量、日龄、销售、投入品使用、休药期、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等内容。
5.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需在农业农村（畜牧）部门完成备案，具备与饲养规模相匹配的畜禽粪污处理设施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。
（三）补助标准
按照3元/只标准，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养殖场（户、企业、合作社）在2026年期间出栏的商品鹅给予补助，单个补贴主体上限不超过150万元。
三、申报及验收流程
（一）鹅雏核验。全县养殖户自行购雏，自愿选择购雏地点。养殖场在购雏前需到乡（镇）政府填报《购雏申请表》，鹅雏到达养殖地点后由乡（镇）政府组织核查，现场查验鹅雏数量后填写《购雏验收表》，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，同时用经纬相机拍照留存佐证。
（二）核验上报。属地乡（镇）政府对区域内养殖户购雏数量、购雏时间进行统计、完成核查后上报县农业农村局，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进行随机抽查。
（三）数据审核。
补贴数据以养殖户购雏发票、购雏地点的产地检疫证明、商品鹅销售产地检疫证明、银行流水等为依据。申报养殖主体需唯一，所有票据需与申报主体一致，验收合格后填写《项目验收表》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领导，明确职责。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项目实施，切实做好项目审核、申报、总结和绩效评价等各项工作。县财政部门做好资金统筹发放工作，属地乡（镇）抓好项目落实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阳光操作。各乡（镇）及有关部门加强宣传引导，及时通知相关主体测算和申报补助资金。保证各项措施和服务到位，做到补贴政策公开、绩效目标公开、补贴结果公开。
（三）规范执行，严格监管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，规范执行项目，强化项目监管和验收。项目资金实行封闭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建立严格的资金审批绩效管理和审计监督制度。对违反财经纪律，占用挪用、套取补助资金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附件1：《购雏核实表》
附件2：《购雏验收表》
附件3：《2026年桦南县鹅养殖补贴验收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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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2026年购雏核实表
	乡镇
	
	村
	

	养殖场名称
	
	负责人
	

	联系方式
	
	身份证号
	

	占地面积
	
	建筑面积
	

	购雏品种
	
	购入数量
	

	购入地
	
	现存栏
	


养殖场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乡镇政府（盖章）：       签字（主管领导）：
附件2
	购雏验收表

	乡（镇）
	
	村
	

	养殖场（户）名称
	
	负责人
	

	养殖场（户）地址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	购入地
	

	购入数量（羽）
	
	现存栏（羽）
	

	入场时间
	
	饲养天数
	

	验收时间
	
	养殖户签字
	

	验收人员单位
（签字）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村委会（盖章）





    年   月   日
	乡镇政府（盖章）



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农业农村部门（盖章）



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
	2026年桦南县鹅养殖补贴验收表

	养殖场（户）名称
	
	负责人
	

	养殖场（户）地址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	养殖品种
	

	购入数量（羽）
	

	饲养天数
	

	检疫出栏数量
	

	验收时间
	

	验收人员签字
	

	
	

	
	

	村委会签字（盖章）



年   月   日
	乡镇政府签字（盖章）



年   月   日
	农业农村部门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


年   月   日


养殖户签字：


